
10706 行政程序法-3

【修正日期】民國 104年 12月 11日 

【公布日期】民國 104年 12月 30日 

第一章　　總　則　　第十一節　　送　達

第 67條（送達由行政機關為之）

　　送達，除法規另有規定外，由行政機關依職權為之。

第 68條（送達方式及送達人）

　　送達由行政機關自行或交由郵政機關送達。 

　　行政機關之文書依法規以電報交換、電傳文件、傳真或其他電子

文件行之者，視為自行送達。 

　　由郵政機關送達者，以一般郵遞方式為之。但文書內容對人民權

利義務有重大影響者，應為掛號。 

　　文書由行政機關自行送達者，以承辦人員或辦理送達事務人員為

送達人；其交郵政機關送達者，以郵務人員為送達人。 

　　前項郵政機關之送達準用依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三條訂定之郵政

機關送達訴訟文書實施辦法。

第 69條（對無行為能力人之送達）

　　對於無行政程序之行為能力人為送達者，應向其法定代理人為之。

 

　　對於機關、法人或非法人之團體為送達者，應向其代表人或管理

人為之。 

　　法定代理人、代表人或管理人有二人以上者，送達得僅向其中之

一人為之。 

　　無行政程序之行為能力人為行政程序之行為，未向行政機關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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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法定代理人者，於補正前，行政機關得向該無行為能力人為送達。

第 70條（對外國法人之送達）

　　對於在中華民國有事務所或營業所之外國法人或團體為送達者，

應向其在中華民國之代表人或管理人為之。 

　　前條第三項規定，於前項送達準用之。

第 71條（對代理人之送達）

　　行政程序之代理人受送達之權限未受限制者，送達應向該代理人

為之。但行政機關認為必要時，得送達於當事人本人。

第 72條（送達之處所）

　　送達，於應受送達人之住居所、事務所或營業所為之。但在行政

機關辦公處所或他處會晤應受送達人時，得於會晤處所為之。 

　　對於機關、法人、非法人之團體之代表人或管理人為送達者，應

向其機關所在地、事務所或營業所行之。但必要時亦得於會晤之處所

或其住居所行之。 

　　應受送達人有就業處所者，亦得向該處所為送達。

第 73條（補充送達及留置送達）

　　於應送達處所不獲會晤應受送達人時，得將文書付與有辨別事理

能力之同居人、受雇人或應送達處所之接收郵件人員。 

　　前項規定於前項人員與應受送達人在該行政程序上利害關係相反

者，不適用之。 

　　應受送達人或其同居人、受雇人、接收郵件人員無正當理由拒絕

收領文書時，得將文書留置於應送達處所，以為送達。



第 74條（寄存送達）

　　送達，不能依前二條規定為之者，得將文書寄存送達地之地方自

治或警察機關，並作送達通知書兩份，一份黏貼於應受送達人住居所、

事務所、營業所或其就業處所門首，另一份交由鄰居轉交或置於該送

達處所信箱或其他適當位置，以為送達。 

　　前項情形，由郵政機關為送達者，得將文書寄存於送達地之郵政

機關。 

　　寄存機關自收受寄存文書之日起，應保存三個月。

第 75條（對不特定人之送達方式）

　　行政機關對於不特定人之送達，得以公告或刊登政府公報或新聞

紙代替之。

第 76條（送達證書之製作及附卷）

　　送達人因證明之必要，得製作送達證書，記載下列事項並簽名： 

　　一、交送達之機關。 

　　二、應受送達人。 

　　三、應送達文書之名稱。 

　　四、送達處所、日期及時間。 

　　五、送達方法。 

　　除電子傳達方式之送達外，送達證書應由收領人簽名或蓋章；如

拒絕或不能簽名或蓋章者，送達人應記明其事由。 

　　送達證書，應提出於行政機關附卷。

第 77條（對第三人送達之處理方式）

　　送達係由當事人向行政機關申請對第三人為之者，行政機關應將

已為送達或不能送達之事由，通知當事人。



第 78條（公示送達之原因與方式）

　　對於當事人之送達，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行政機關得依申請，

准為公示送達： 

　　一、應為送達之處所不明者。 

　　二、於有治外法權人之住居所或事務所為送達而無效者。 

　　三、於外國或境外為送達，不能依第八十六條之規定辦理或預知

雖依該規定辦理而無效者。 

　　有前項所列各款之情形而無人為公示送達之申請者，行政機關為

避免行政程序遲延，認為有必要時，得依職權命為公示送達。 

　　當事人變更其送達之處所而不向行政機關陳明，致有第一項之情

形者，行政機關得依職權命為公示送達。

第 79條（行政機關依職權之公示送達）

　　依前條規定為公示送達後，對於同一當事人仍應為公示送達者，

依職權為之。

第 80條（公示送達之方式）

　　公示送達應由行政機關保管送達之文書，而於行政機關公告欄黏

貼公告，告知應受送達人得隨時領取；並得由行政機關將文書或其節

本刊登政府公報或新聞紙。

第 81條（公示送達之生效日期）

　　公示送達自前條公告之日起，其刊登政府公報或新聞紙者，自最

後刊登之日起，經二十日發生效力；於依第七十八條第一項第三款為

公示送達者，經六十日發生效力。但第七十九條之公示送達，自黏貼

公告欄翌日起發生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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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2條（公示送達證書之附卷）

　　為公示送達者，行政機關應製作記載該事由及年、月、日、時之

證書附卷。

第 83條（送達代收人之送達）

　　當事人或代理人經指定送達代收人，向行政機關陳明者，應向該

代收人為送達。 

　　郵寄方式向行政機關提出者，以交郵地無住居所、事務所及營業

所者，行政機關得命其於一定期間內，指定送達代收人。 

　　如不於前項期間指定送達代收人並陳明者，行政機關得將應送達

之文書，註明該當事人或代理人之住居所、事務所或營業所，交付郵

政機關掛號發送，並以交付文書時，視為送達時。

第 84條（得為送達之時間）

　　送達，除第六十八條第一項規定交付郵政機關或依第二項之規定

辦理者外，不得於星期日或其他休息日或日出前、日沒後為之。但應

受送達人不拒絕收領者，不在此限。

第 85條（不能為送達時之處理方式）

　　不能為送達者，送達人應製作記載該事由之報告書，提出於行政

機關附卷，並繳回應送達之文書。

第 86條（於外國或境外送達之方式）

　　於外國或境外為送達者，應囑託該國管轄機關或駐在該國之中華

民國使領館或其他機構、團體為之。 

　　不能依前項規定為送達者，得將應送達之文書交郵政機關以雙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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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發送，以為送達，並將掛號回執附卷。

第 87條（對駐外人員之送達）

　　對於駐在外國之中華民國大使、公使、領事或其他駐外人員為送

達者，應囑託外交部為之。

第 88條（對現役軍人之送達）

　　對於在軍隊或軍艦服役之軍人為送達者，應囑託該管軍事機關或

長官為之。

第 89條（對在監所人之送達）

　　對於在監所人為送達者，應囑託該監所長官為之。

第 90條（對有治外法權人之送達）

　　於有治外法權人之住居所或事務所為送達者，得囑託外交部為之。

第 91條（對囑託送達結果通知之處理）

　　受囑託之機關或公務員，經通知已為送達或不能為送達者，行政

機關應將通知書附卷。

第二章　　行政處分　　第一節　　行政處分之成立

第 92條（行政處分與一般處分之定義）



　　本法所稱行政處分，係指行政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

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 

　　前項決定或措施之相對人雖非特定，而依一般性特徵可得確定其

範圍者，為一般處分，適用本法有關行政處分之規定。有關公物之設

定、變更、廢止或其一般使用者，亦同。

第 93條（行政處分附款之容許性及種類）

　　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處分有裁量權時，得為附款。無裁量權者，以

法律有明文規定或為確保行政處分法定要件之履行而以該要件為附款

內容者為限，始得為之。 

　　前項所稱之附款如下： 

　　一、期限。 

　　二、條件。 

　　三、負擔。 

　　四、保留行政處分之廢止權。 

　　五、保留負擔之事後附加或變更。

第 94條（行政處分附款之限制）

　　前條之附款不得違背行政處分之目的，並應與該處分之目的具有

正當合理之關聯。

第 95條（行政處分之方式）

　　行政處分除法規另有要式之規定者外，得以書面、言詞或其他方

式為之。 

　　以書面以外方式所為之行政處分，其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有正當

理由要求作成書面時，處分機關不得拒絕。

第 96條（書面行政處分之應記載事項）

　　行政處分以書面為之者，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處分相對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性別、身分證統一號碼、

住居所或其他足資辨別之特徵；如係法人或其他設有管理人或代表人

之團體，其名稱、事務所或營業所，及管理人或代表人之姓名、出生

年月日、性別、身分證統一號碼、住居所。 

　　二、主旨、事實、理由及其法令依據。 

　　三、有附款者，附款之內容。 

　　四、處分機關及其首長署名、蓋章，該機關有代理人或受任人者，

須同時於其下簽名。但以自動機器作成之大量行政處分，得不經署名，

以蓋章為之。 

　　五、發文字號及年、月、日。 

　　六、表明其為行政處分之意旨及不服行政處分之救濟方法、期間

及其受理機關。 

　　前項規定於依前條第二項作成之書面，準用之。

第 97條（書面行政處分得不記明理由之情形）

　　書面之行政處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得不記明理由： 

　　一、未限制人民之權益者。 

　　二、處分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無待處分機關之說明已知悉或可知

悉作成處分之理由者。 

　　三、大量作成之同種類行政處分或以自動機器作成之行政處分依

其狀況無須說明理由者。 

　　四、一般處分經公告或刊登政府公報或新聞紙者。 

　　五、有關專門知識、技能或資格所為之考試、檢定或鑑定等程序。

 

　　六、依法律規定無須記明理由者。

第 98條（告知救濟期間錯誤之處理及未告知救濟期間或告知錯誤）

　　處分機關告知之救濟期間有錯誤時，應由該機關以通知更正之，

並自通知送達之翌日起算法定期間。 

　　處分機關告知之救濟期間較法定期間為長者，處分機關雖以通知

更正，如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信賴原告知之救濟期間，致無法於法定

期間內提起救濟，而於原告知之期間內為之者，視為於法定期間內所

為。 



　　處分機關未告知救濟期間或告知錯誤未為更正，致相對人或利害

關係人遲誤者，如自處分書送達後一年內聲明不服時，視為於法定期

間內所為。

第 99條（未告知受理聲明不服之管轄機關或告知錯誤）

　　對於行政處分聲明不服，因處分機關未為告知或告知錯誤致向無

管轄權之機關為之者，該機關應於十日內移送有管轄權之機關，並通

知當事人。 

　　前項情形，視為自始向有管轄權之機關聲明不服。

第 100條（行政處分之通知）

　　書面之行政處分，應送達相對人及已知之利害關係人；書面以外

之行政處分，應以其他適當方法通知或使其知悉。 

　　一般處分之送達，得以公告或刊登政府公報或新聞紙代替之。

第 101條（行政處分之更正）

　　行政處分如有誤寫、誤算或其他類此之顯然錯誤者，處分機關得

隨時或依申請更正之。 

　　前項更正，附記於原處分書及其正本，如不能附記者，應製作更

正書，以書面通知相對人及已知之利害關係人。

　　　　　　　　　　　　　　　　　　　　　　　　　　　　　　

回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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